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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

�（编者按：会议结束后，东京大学 COE 研究计划的几名年轻研究员通过书

函向中方学者提问，并获答复。现附录如下，以供参考。）

对李萍先生的提问

　　柳原良江（东京大学COE特任研究员）

您谈到，对中国人来讲“死亡并非只是一个人离世，而是一个人的丈夫

（或兄弟、或父亲、或儿子等）的离世，死亡就变成了极其个人化、个别性的

现象，死亡在社会中的意义也变得无足轻重。”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和他者的

关系理解死亡。但在日本，正因为这种观点，死亡被理解为被人际关系所构成

的社会性概念，而不是像西方人所理解的独立个体的消灭。同样的情况，为什

么中国学者理解为“个人化、个别性的现象”呢？

另外，您认为在中国，不同的职业阶层就有不同的生死观，那么，这样

的结构在女性群体当中也存在吗？中国是否存在像日本，韩国一样的价值判断，

即被认为最能提高女性生命价值的就是生儿育女，而不是职业生活的状况如何。

如果重视生育的价值观现在还根深蒂固的话，这种价值观是否像一般的生死观

一样，由于社会性价值观的流入而发生过变化？还有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改变

了女性的生死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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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萍先生回答：

从传统上说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家 -国同构体，即国是家的放大、家是

国的缩小，中国历史上只有“家”而无现代意义的“国”，因此，所有的中国

人都生活在大小不等的“家”中，超越于无数“家”之上的中国和中国人意

识，都是十分罕见的。儒学提出的“天下”，“仁爱”虽然给出了“全人类共同

体”的设定，但这一设定只对士大夫阶层及其政治意识产生了影响，却对普通

民众无甚关联。此外，由于缺少中间性社会结构，传统中国人较少能够在日常

生活中体验到摆脱“家”之外的共同生活和公共事件，结果，他们是高度分化

和各自为政的。在死亡问题上也是如此。一个人的死亡，不是当事人的临死体

验，也非当地社会的共同体验，而只是局限于他的家人，族人，亲人间彼此分

享的体验而已。

孔子曾强调“己欲立而立人、己欲达而达人”，孟子也说“老吾老以及人

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他们都看到了“我”与他人的连带关系，但秦朝

以后建立的大一统专制社会，由于处处防范民众力量，极力消解有利于社会

有机团结的因素，强化了小耕农生活方式的隔离性。加之，历代历朝的“文字

狱”，“连坐制”等都使人们惧怕社会性交往，不得不退回到私人性“家”之中。

可见，思想理论的影响远远不及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影响程度。

关于女性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地位，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考察。（1）在新中

国建立前的农业文明时期，中国与日本，韩国一样，女性只是生育工具，女性

难以接受教育，也无法外出就业，职业分层只是男性世界的事情。（2）新中国

建立后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并且通过法律、行政等各种力量，促成了女性与男性

同入学同劳动，女性的社会地位确实有了极大提高。但由于缺少来自女性自身

的自主要求，而且“男女平等”主要由政府主导（事实上，政府中的官员绝大

多数都是男性），所以，他们并不把女性问题作为独立的，有意义的问题来看

待。此一阶段，虽然女性也被纳入到职业分层中，但职业分层的女性结构特性

似乎不存在。（3）自 20世纪 80年代以后，市场化的改革，在部分行业出现了

经营困难，一些人将此归结为女性占据了不该占据的位置，出现了“让女性回

家去”的声音，女性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。目前在就业中，许多单位公开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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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要女性”，女性收到排挤。但在中国，罢工，游行，结社等都不被允许，女

性无法公开地表达自身的不满，所以，女性问题被遮蔽了，没有得到很好地解

决。

新中国建立后所推行的男女平等政策，确实对女性意识产生了极大影响，

她们有了更强烈的工作意愿，更高的社会成就观念和更低的生育愿望。但在中

国，女性仍然没有结合成一个整体。城乡差别，社会分层的存在等等，女性作

为整体而意识到自身的存在，这一点仍然不充分。

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人的代际关系，家庭结构和养老方式，

但对性别偏好的改变不大，虽然多数城里人持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，但乡

下人还是愿意生男孩。这更多反映了城里人有较好的养老保障和生活质量的事

实。不过，近些年来，由于城市扩张和土地面积减少，丧葬开始集中化，火葬，

医院告别，简化仪式等越来越多见，这大概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死观具有更显著

的影响。

对朱晓鹏先生的提问

　　鱼川祐司（东京大学COE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）

听到朱先生的高论，获益匪浅，非常感谢。我想请教以下问题：您所讨论

的道家生死观，作为一种实践哲学，怎样才能获得实际效果？先生在论文中

说：“道家把道本体理解为生命，把宇宙的本质看作是普遍生命的存在及其过

程”（2页），通过在精神上和这种“道”合为一体，“个体生命正可以在无限

性的整体生命中得到延续和超越。”（13页）然而，在论文的结论部分，您认

为这种认识是智性的；又说：“有助于现代人理智清醒地认识生与死的本质。”

（13页）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从知识上面了解道家生死观的话，我们是在实

际生活中难以克服生死问题的。我认为我们需要有某种手段，使人实际感受到

道就是生命。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，这种境界是不是通过论文中所谈到的

“坐忘”“心斋”等身体化实践才能够达到？仅仅通过理性理解，也能达到这种

境界吗？这一问题，我想请教朱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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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晓鹏先生回答：

我虽然说过道家对生死观的认识是智性的，蕴涵了丰富的人生智慧，因而

它无疑有助于现代人理智清醒地认识生与死的本质，因为哲学本质上既是一种

生命哲学，又是一种死亡哲学，它把对生死的探究当作自己的一个基本使命。

象西方自古希腊以来，就有无数的哲人强调生死问题对哲学的重要意义，尤其

明确肯定了死亡与哲学的联系，如柏拉图、叔本华、雅斯贝尔斯等。他们认为

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或死亡的解毒剂，认为死亡可以使哲学更好地沉思生的意义，

透破死的恐惧。显然，道家哲学也具有这种生死哲学的特质，而且它典型地表

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死智慧，但是我同时也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智性的生

死智慧，更是一种实践哲学，是可以而且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帮助人们克服生死

问题的。当然，道家的生死智慧作为一种实践哲学，其实践性通过两方面得到

体现：一是个体性的实践，如通过论文中所谈到的庄子的“坐亡”“心斋”等

身体化实践消解对死亡的恐惧，摆脱对死的感情上的痛苦，消除贪生怕死的错

误倾向，坦然地迎接死亡的来临，达到“生不喜，死不惧”这种境界。二是整

个人类性的，它要求人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既要执着于生，又要超越于死。特别

是在面临地震，战争等巨大的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之时，一个民族或群体更要

以顽强的精神坚守生命，以人为本，不离不弃，执着于以生命为最高价值的根

本信念；同时，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也不畏惧，不怨天尤人，不惊慌失措，而

是能以超越死亡，超越一时，一我的得失存亡之念，坦然地去直面和应对。而

道家对这些生死的人生问题所作的深遂理性的认识，是道家先哲们用自己毕生

真实的生命实践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的“安身立命”之道。

对张志强先生的提问

　　玉村恭（东京大学COE研究实习员）

张先生把中国思想史理解为反复出现“创造性误解”的过程，这个观点

触及到了如何思考思想史这一问题的本质，非常有意思。我想在此提出两点

感想：（1）思想史上，在任何时代都存在“误解”，而它们都有几分“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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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”。如果是这样，“误解”的“误”是对什么而言的？到底谁有资格判断是

否有“创造性”？（2）好像王国维认为“美术”的意义在于衬托个人的“悲

剧性本质”，并缓和这个悲剧性。仅此而已吗？我个人感觉“显示人生的真相”

和“显示解脱的不可达到”两者之间似乎不能直接划等号，不知两者的关系如

何？此外，在此成为问题的“文艺”和“美”到底是什么样的观念？考虑到

生死观的将来的时候，我认为美、艺术等问题决不能忽视，张先生对此有何看

法？

张志强先生回答：

或许是翻译的问题，我在文章里似乎并没有特别强调“创造性的误解”，

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关乎思想史之诠释的重要问题。不过，我毋宁主张思

想史的演进主要是面对时代性问题的挑战加以回应的过程，因此，所谓的“创

造性”应该是指那些能够深刻回应时代问题的思考，至于这些思考是否能够成

为后来思想史发展的主题，或许并不是最为重要的。在此意义上，对那些思想

史被淹没的思想或思想家的重新阐释，或许更能使我们深入于思想史当然逻辑

背后的前提，去创造性地揭示思想史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的条件，并为新的历

史展开的可能性打开更为丰富的思想空间。

美和文艺之于人生的意义，特别是对于人生根本性的生死问题，或许在现

代性的精神背景下可能会越来越显示其重要。现代性的精神性实质，恰恰在于

宣示出人生问题的根本无法解决的虚无性，面对此虚无性，美或文艺作为一种

强调出个体生存风格特征和存在感的方式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，王国维的思想

史意义正是通过《红楼梦评论》这样的著作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虚无的现代

性的精神世界及其克服的方式。我在文章中对王的重视，更多地是着眼于王国

维对于由生死问题所透显的现代性的精神本质的症候性反应上，正是这种症候

性反应构成了后来由生死观所透显的道德观念的前提，并进而成为革命的道德

意义和审美意义的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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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郑晓江先生的提问

　　伊藤由希子（东京大学COE特任研究员）

郑先生强调“作为一种‘理’，得到心理上的平安”。我认为，作为其基

础，似乎需要对于“天”或“地”等终极而绝对的价值（观）的信仰。如果没

有“天”“地”的绝对性，即使理解以“天”“地”为基础的生死观，那只不过

是一种知识上的理解，这种理解似乎不会带来真正的“心理平安”。那么，不

仅对现代中国人，还对拥有种种信仰和思想的人群，如何应用儒家或道家的生

死智慧，这个智慧才能发挥“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”呢？我想请教郑先

生其具体的蓝图。

郑晓江先生回答：

谢谢您的问题。实际上，在生死问题上，若无所谓超越性（即对终极价值

的信仰），是难以真正消解对死亡的恐惧，更无法获得由死观生、安排人生之

路的精神资源的。所以，我始终认为：生死问题是人类最复杂最严重的问题，

在探讨与获取生死智慧时不能去纠缠对与错，我们要以最广阔的心胸去接纳全

世界各个民族各种生死智慧，运用去应对我们今天遭遇的生死问题。我们应该

学习中国儒家的“立德，立功，立言”之“三不朽”的生死智慧，也要去学习

中国道家“生死齐一”的生死智慧，还要去学习佛家“了生死”的生死智慧，

中国民间百姓“阴间与阳间”的生死智慧，世界各民族其他的生死智慧，等等，

唯如此，方可较好地解决我们的“生死大事”。

具体而言，关于道家“安之若命”的生死智慧。在庄子看来，超越生死、

获得临终前心安坦然的关键，在觉解人之生死的本质，从根本上意识到自我

之生死皆由“命”而定，非人力所能改变：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

至也。”此“命”指的是一种“自然的必然性”。人们应该深刻地体认“生死存

亡”为一体，即立于“道”的立场来反观万物人我之存毁生死，在本体及本

质上皆为一，故而人们不应也不必为自己生于何“形”，处于何“境”，死于何

“时”而喜而悲而不甘其“命”。人类应该在造物主面前保持谦卑，对生死的种

种状态皆能“安时处顺”，是谓“悬解”，包括两层意思：一是面对临终者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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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知生死存亡之一体”的觉解上，顺从自然大化的安排，从执着于生不甘于

死之情境中超脱出来，达到“认命”，获得心安坦然；二是逝者的亲属，要在

意识到“得者，时也；失者，顺也”的基础上，“安时而处顺”，顺应自然大化

的安排，从而做到“哀乐不能入也”，不让过分的悲哀之情伤身害体。

关于儒家“乐天知命”的生死智慧。儒家建构独特的生死智慧之关键在

于：如何从生死之“所必然的自然性”过渡到“所当然的必然性”的价值肯认。

伯牛得恶疾，孔子自窗执其手，说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

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视“死”为“命”，即一种冥冥中的必然性，是儒者们面

对死亡时的一种“认”的态度，由此“认”，也就承认，肯定，接受了死亡的

降临。儒家学者把“命”与“天”合为“天命”，并进而发展出“天理”，“天

德”等等概念，这揭示出：此“命”与“天”，并非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，而

是内蕴“天德”和“天理”，当其化为人之性人之德时，便成为人们一生中都

应该努力取得和践履的仁义道德。因此，儒者在活着时，能奋发勉力于修仁行

义，而对富贵与否毫不挂念在心，是谓“在天”；儒者又能在面对死亡时，因

具备了充实的德性，完成了人间的道德使命而理得心安，对生死寿夭看得很淡

很淡，是谓“有命”。儒家学说还认定，人有生理生命，又有精神生命，后者

又可分出道德的生命，亦即人们在世间以认识、显发、践履人伦道德为生存核

心的生命。生理生命随着人们寿限的到来，必有完结的那一天；而人之道德生

命的发扬光大，则会因其造福社会与民众事业的永恒性，也因其楷模榜样矗

立于人世间，更因其精神人格的伟大，而能够超越时空之限囿，达到永垂不朽，

这即实现了人之生命的永恒。从中我们现代人可以获得面对生死的历史文化的

精神资源。


